关于调整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构设置和 综合执法专项编制的通知
中共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调整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构设置和
综合执法专项编制的通知
      综合行政执法局：
      为贯彻落实《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安排方案》《西咸新区综合执法专项编制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西咸新区党工委编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机构建设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新城实际，经新城党委编委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构设置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设置5个部室和7个综合行政执法大队。5个部室分别为综合管理部（财务部）、法制监察部、执法协调部（指挥调度中心）、城市管理部（停车办）、专业执法部；7个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分别为直属大队、市政旅游执法大队、交通运输执法大队，泾干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崇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高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部室设部长1名，副部长1名；各执法大队设大队长1名，教导员1名，副大队长2名。各部室及大队无行政级别，具体职责详见附件。
      二、综合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编制按新区批复文件执行，保持不变。另核定综合执法专项编制160名。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不超过执法专项编制数两倍的标准，核定执法辅助人员(劳务派遣)控制数。
      三、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管理体制
      泾干大队、永乐大队、崇文大队、高庄大队4个驻街镇综合执法大队由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属地街镇双重管理，同时按照《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安排方案>的通知》规定，做好街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附件：泾河新城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各部室、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主要职责
      
      附件
泾河新城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各部室、各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职责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构设置5个部室及7个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职责具体如下：
      一、综合管理部（财务部）：负责文书机要、档案管理等工作:负责会务和重大活动的组织安排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及运营维护工作;负责装备调度、使用、维护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务接待、公务安排工作;负责党建工作;负责组织培训教育工作;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牵头负责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负责系统文化建设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志愿者工作;负责干部人事、劳动工资、人员奖惩等工作;负责人才引进和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工作;负责支队内设、下设、直属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和管理;负责编制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建设维护年度计划:编制并组织实施系统年度财政预算、决算;负责工程合同和预决算审查管理;负责系统财务及国有资产管理;负责系统政府采购的审核和报批;负责系统内控制度建设管理、经济财务统计工作；负责支队项目的招投标管理;负责系统非税收入的管理。
      二、法制监察部：负责依法行政法治建设和普法工作;负责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负责法律顾问业务工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负责组织案件审理和行政决定法制审核工作:承担本级行政处罚听证工作;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审核、申领、换发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执法流程制定工作;负责执法队伍和人员的考核工作;负责案卷制作管理、开展案卷评查工作;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审核、申领、换发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执法流程制定工作;负责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负责指导协调组织综合行政执法督察工作，配合查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负责综合行政执法权力事项阳光运行的指导监督工作。
      三、执法协调部（指挥调度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执法专项整治；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负责裁定综合行政执法争议案件的管辖;负责与相邻区域进行管辖区域争议的调解，负责于相邻区域的执法联动协作;负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联动衔接，负责与司法机关的归口联络、协调工作，处置检察机关督促或提起公诉的具体案件，负责本级行政处罚案件的行政复议和诉讼应诉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案件受理、立案、交办工作;负责群众投诉受理处置工作;负责指挥城管系统的运营维护工作;负责大型执法活动的指挥调度工作。
      四、城市管理部(停车办)：负责城市市容秩序管理;制定城市市容秩序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牵头组织临街建(构)筑物外观容貌秩序整治;指导和组织开展城市道路两侧、公共广场临时设施设置、经营促销、沿街“九乱”等影有市容秩序行为的监督管理;负责监督人行道机动车停放、共享单车、蔬菜早市、便民市场等规范管理;指导和组织“门前三包”、出店经营及流动商贩的规范管理；负责广告牌匾、餐饮油烟、占道经营、非机动车停放等的许可、监管工作;负责相关专业规划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街镇派驻大队开展道沿上停车秩序整治工作;负责指导直属执法大队做好行业执法工作。
      五、专业执法部：负责指导开展房管、交通、旅游、文化广电、人防、地震等专业领域执法工作及以上领域跨区域、重大、疑难、复杂违法案件查处工作;负责组织与房管、交通、旅游、文广新、人防、地震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工作;负责违法建设行政执法工作督导和考核:协调规划部门做好违法建设查处相关工作;负责收集更新专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负责总结分析专业领域执法案件发生规律，为行业监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负责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工作;负责综合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工作;负责联系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专业执法部涉及的专业执法范围按照新区统一安排动态调整) 。
      六、直属大队：负责新区、新城重大活动的勤务保障工作，协助各执法大队开展大型执法活动；负责辖区综合执法工作范围内的维稳、处突工作，承担 “急难险重”任务应急处理，各类紧急事件和突发事件等处理工作；负责全局执法人员行为纪律及执法业务监督检查工作；负责跨区域开展执法工作；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市政旅游执法大队：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市容执法行政处罚（19项）; 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绿化执法行政处罚（7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市政执法行政处罚（86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建筑市场执法行政处罚（3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规划执法行政处罚（3项）、人防工程（2项）、防震减灾（1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房管执法行政处罚（53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旅游执法行政处罚（40项）；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交通运输执法大队：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内交通运输执法行政处罚（142项）、行政强制（7项）；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九、泾干、永乐、崇文、高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职责：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市容执法行政处罚（69项）、市容行政强制（2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绿化执法行政处罚（12项）、绿化行政强制（3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市政执法行政处罚（59项）、市政行政强制（2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防震减灾执法行政处罚（2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规划执法行政处罚（2项）、规划行政强制（1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房管执法行政处罚（25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环保执法行政处罚（11项）、环保行政强制（1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工商执法行政处罚（1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食药监执法行政处罚（1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气象执法行政处罚（3项）；负责行使西咸新区执法改革事项执法清单街镇文化广电执法行政处罚（9项）；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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